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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区2024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收支审计工作报告

——2025 年 9 月在福田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区人大常委会：

我受区政府委托，报告2024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情况，请予审议。

2024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是实现“十四

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全区各单位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紧密围绕区委区政府工作

部署,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断推进改革创新,较

好地完成了各项重点工作任务，取得以下工作成效：

——积极扩宽财政收入来源,完善大事要事财政保障机

制。一是全面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全年完成深业中城、泰然

立城等重大资产盘活工作，实现城市更新项目入库地价收入

34 亿元，连续两年居全市各区首位。二是积极争取上级项目

和资金支持。全年新增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3.23 亿元，

围绕国家、省、市重点支持领域，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

5.69 亿元，有力保障重大项目资金需求。三是深入实施零基

预算改革。持续完善分类分级、重点突出的大事要事财政保

障机制，印发 2024 年福田区财政保障大事要事清单，清单

事项未保障到位的原则上不得安排事业发展新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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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增进民生福祉，擦亮“幸福福田”民生底色。

一是首善教育巩固提升。全年教育领域投入近 75 亿元，占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 28.67%，新改扩建学校 9 所，新增基

础教育学位 10770 座，开办 44 个社区托育点、新增托位 2418

个。二是优质医疗资源稳步扩容。全年卫生健康领域投入超

29 亿元，区妇儿医院、肛肠医院、慢病院等重大项目完工，

新增床位 300 张，新建 3 家社康机构，新引进 2 个医疗卫生

“名医(名科)、名院、名诊所”工程高层次医学团队。三是

民生安居工程成效斐然。全年投入 22 亿元推动保障性住房

建设及城中村改造，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 17684 套，推动 42

个老旧小区改造提升、231 个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四是社会

保障体系日益完善。就业创业领域投入近 1 亿元，支持推动

智能居家适老化改造，惠及超 4000 户长者家庭。广泛布局

四级养老服务网络，实现街道长者服务中心十个街道全覆

盖，全年累计发放各类社会保障补助资金近 5 亿元。

——全力支撑高质量发展，高效服务辖区重大战略。一

是“百千万工程”提速推进。全年投入对口帮扶资金 1.53

亿元，坚定不移推动区域、城区、街社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

二是河套合作区建设成效显著。贯彻落实国务院《河套深港

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制定出台河套合作区

深圳园区税收优惠政策，全年财政投入超 15 亿元，建成河

套科创中心等 5 个专业化园区，新增 30 万平方米高品质科

研空间。三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全年科技创新领域

投入近 16 亿元，总规模 51 亿元的社保基金大湾区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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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基金正式落户河套合作区，成功引进 11 家持牌金融机

构，分行及以上金融机构总数达 295 家，金融强区地位持续

稳固。

——审计整改主体责任有力夯实，审计成果运用更加权

威高效。区政府将审计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各

单位对照问题逐项明确整改措施和整改责任人，审计整改情

况纳入巡察监督范围予以重点关注，加大审计问题移送处理

力度，推进审计整改工作取得实效。截至 2025 年 3 月，针

对 2023 年度审计工作报告中的问题已完成整改 31 个，已完

成阶段性整改 7 个，正在整改 2 个，整改率 95%。有关责任

单位通过账务调账处理、资金统筹安排、归还原渠道等方式，

完成整改问题金额合计 2.86 亿元，挽回或避免经济损失 0.8

亿元，相关责任单位制定完善制度 32 项，有关部门立案调

查处理 1 人。

一、区本级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2024 年，福田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292.34 亿元，

支出 289.84 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3.04 亿元，支出

63.19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0.94 亿元，支出 0.93

亿元。具体预决算收支情况见下表：

2024 年区本级财政收支预决算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预算数 决算数 完成率 预算数 决算数 完成率 预算数 决算数 完成率

收入总额 276.90 292.34 105.57% 62.12 73.04 117.58% 0.94 0.94 100.02%

支出总额 276.90 289.84 104.67% 61.30 63.19 103.08% 0.94 0.93 99.33%

结转结余 - 2.5 - 0.81 9.85 - - 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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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重点关注了政府专项债券、非税收入收支、转移支

付资金管理等方面。发现的主要问题有：

（一）地方政府债券管理方面

1.专项债资金用于无收益项目。1 家单位将政府专项债

券资金用于无法产生收益的 2 个负面清单项目，涉及债券资

金 1,077 万元。

2.专债资金支付后长期未形成实物工作量。1 家单位使

用专债资金支付 103.31 万元大型设备预付款后 15个月才完

成设备安装验收。

3.专项债资金滞留闲置。1 家单位滞留闲置 1,538.04 万

元 2024 年度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二）非税收入及转移支付资金管理方面

1.未及时收缴非税收入。5 家非税执收单位未及时追缴

罚没收入等非税收入 138.25 万元。

2.超范围安排使用土地出让收入。2024 年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收入安排的“城市建设支出”科目中有 1,353.17 万

元用于 4 个不符合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的项目。

3.转移支付资金沉淀闲置。1 家单位 2024 年上级转移支

付资金 600 万元至 2025 年 4 月末仍未支出，未及时发挥资

金效益。

二、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审计重点关注了 14 家区级行政事业单位的部门预算执

行情况，并对相关事项进行了延伸。发现的主要问题有：

（一）采购管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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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购程序不规范。一是 1 家单位的 85 个医用耗材采

购项目未经会议集体决策，11 个医用耗材采购项目未经规范

采购程序便直接签约，多次以临时采购方式直接指定医用耗

材供应商，涉嫌规避招投标程序。二是 1 家单位提前指定某

文化活动服务项目供应商，涉及金额 19.19 万元。

2.投标供应商串通投标或提供虚假材料。一是 2 家单位

的 31 个政府采购项目投标供应商涉嫌串通投标，涉及金额

1,139.87 万元。二是 1 家单位 23 个政府采购项目的中标供

应商项目负责人或主要成员无中标单位社保缴纳记录，涉嫌

提供虚假投标资料，涉及金额 253.23 万元。

3.采购文件设置不合理。一是 1 家单位的 2 个公开招标

项目设置如地域性加分等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二是

1 家单位的 8 个采购项目在《采购邀请函》中设定“接收文

件时间 10 分钟内响应（非本时间段内响应无效）”的不合理

条款。

4.重复采购体育场馆开放服务。1 家单位重复采购场馆

开放管理服务、清洁服务，涉及金额 4.8 万元。

（二）合同履约管理方面

1.未按合同规定要求配置相应人员。2 家单位的 2 个服

务项目未要求供应商按合同约定足额安排年龄或学历达标

的服务人员，涉及合同金额 1,377.4 万元。

2.未按合同规定严格验收。1 家单位在供应商未按合同

完成全部工作量前便通过验收，涉及金额 48.92 万元。

（三）民生补贴发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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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超范围发放就业创业补贴。2 家单位向不符合领取条

件的企业或个人发放就业创业补贴 6.16 万元。

2.超范围发放高龄津贴。1 家单位向 36 名已去世老人发

放高龄津贴 2.74 万元。

3.超范围超标准发放精障患者监护补助。1 家单位向不

符合精障患者监护补助领取条件的人员发放补助 2.65 万元，

超标准向低等级精障患者监护人发放补助 6.31 万元。

4.超范围发放长者饭堂补贴。10 家单位向存在已去世老

人就餐等虚假就餐行为的长者饭堂运营机构发放补贴 4.11

万元。

三、重大政策执行审计情况

审计重点关注了我区产业用房租赁及日常监管考核情

况、中小学教育政策执行及教育经费管理情况，发现的主要

问题有：

（一）产业空间出租及授权管理方面

1.租赁合同签订不及时。2022 年至 2024 年 9 月，我区

448 份物业租赁合同中有 286 份合同签约日期晚于物业起租

日，涉及物业面积 86.57 万㎡，占产业空间总面积比 64.03%，

其中 26.85 万㎡的物业合同签约日期晚于物业起租日 1年以

上。

2.部分物业租约或授权手续到期未及时处理。全区有

3.28 万㎡的出租物业合同超期两年以上未续签，有 0.54 万

㎡授权物业超期两年以上未延续授权。

3.租金评估价未能真实反映市场合理波动。1 家单位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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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第三方开展的资产评估结果显示 2020 至 2023 年新一代产

业园各年租金和售价的评估价无变动，未能真实反映市场合

理波动，但该结果仍被有关部门作为租金计算依据。

（二）产业用房使用与监管考核方面

1.部分产业空间空置率高，空置时间较长。2024 年 9 月

末，我区 481 项产业空间的 13.78 万㎡物业空置（不包括河

套地区），占产业空间总面积的 15.16%，其中两项物业的 0.32

万㎡场地空置时间超过 5 年。

2.未按考核结果调整租金优惠。2 家单位未及时根据年

度考核结果调整入驻企业的租金优惠标准，且其中 1 家企业

在租赁到期后未及时搬离，累计多享受租金优惠 1,075.78

万元。

3.未落实年度考核监管工作。一是 1 家单位未及时与 1

家享受租金优惠的企业签订监管协议并开展年度考核工作。

二是 2家单位未按协议及时对 2家享受租金优惠的企业开展

年度考核，导致企业多领租金优惠 208.02 万元。

4.未严格审查入驻企业资质。一是以市场评估价 5 折优

惠承租新一代产业园区的某 5G 产业链重点企业，其孵化的 2

家企业从事业务均与 5G 产业链无关。二是粤港澳创新创业

工场引入孵化企业的租赁方为深圳某医药公司，但实际使用

方为香港某金融公司，公司类型与双创工场定位不符。

5.未及时收缴物业租金。截至 2024 年 9 月末，全区产

业用房累计应收未收租金 15,769.67 万元。

（三）教育政策执行管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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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后服务补贴标准不一致。我区各中小学针对课后延

时服务的自主学习看班补贴标准从 75 元/课时至 150 元/课

时不等，缺乏统筹。

2.超范围使用体育场馆开放经费。4 所中小学在未对外

开放体育场馆的情况下使用场馆开放经费支付了食堂厨具、

科创节无人机编队展演服务费等其他费用，涉及 14.31 万元。

四、重点政府投资项目审计情况

审计重点关注了学校、生态环境、交通设施等重点政府

投资项目 8 个，涉及总投资约 28 亿元，发现的主要问题有：

（一）项目前期管理方面

1.未按调减概算批复建设内容合理计价。1 家单位在招

标时已大幅调减概算批复建设内容，但相关合同仍然以概算

批复金额为计费基数，导致代建、设计、监理费用多计约

1,335 万元。

2.未按规定程序审批概算批复变更事项。7 家单位的 43

个已竣工决算项目中，概算批复建设内容被大量取消但未按

规定程序报原审批部门审批。

3.未规范开展招投标。某中学工程项目先施工后招标，

且该项目柜子、家具专业工程暂估价已达到法定应当公开招

标限额，但未公开招标。

（二）项目合同管理方面

1.重复委托同一事项。2 家单位的 2 个项目均在设计合

同与施工合同中重复委托编制竣工图。

2.勘测合同履约监管不到位。1 家单位的河道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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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测合同约定支付原始、竣工的航拍费用 50.59 万元，但实

际未进行竣工航拍，涉及多计航拍费约 25 万元。

3.未按图施工。3 家单位的 3 个项目未按图施工，导致

出现工程围挡基础与设计要求不符、钢梁柱防火涂层厚度小

于设计要求等问题。

4.未按批复进度及时完成项目。一是 4 家单位 2020 至

2024 年经人大分项表决的 23 个项目未严格执行人大审议批

准的计划建设周期。二是 6 家单位 2020 至 2024 年经认定的

8 个应急项目未按批复期限和施工合同约定期限竣工。

（三）项目设计变更管理方面

1.变更理由不充分。1 家单位的 2 个项目在无法提供相

关依据的情况下，以现场优化设计或材料送检不达标为由，

将低价中标的铝板天花、PVC 运动地板等材料变更为高等级

高价格的对应材料，增加工程造价 64 万元，涉嫌“低价中

标、高价变更”。

2.未按规定履行设计变更审批程序。3 家单位的 3 个项

目未按规定对单项设计变更金额超 100万等事项履行设计变

更审批程序。

3.未严格审核变更价格。1 家单位的河道工程项目铺装

石材从原设计的一等品调整为优等品，价格增加约 272 元/

㎡，但上述两种石材市场价差不超过 100 元/㎡。

4.先实施后补询价采购程序。某中学建设工程在竣工验

收后才开展水磨石、抗倍特板、运动木地板等约 781 万元变

更新增材料的询价采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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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结决算管理方面

1.多计工程造价。4 家单位的 5 个项目因套价错误、多

计工程量导致多计造价约 3,491 万元，3 个项目存在岩石静

力爆破、砂石材料计价依据不足导致多计造价 326 万元，1

个项目未按合同约定计算弃土运距、受纳处置费导致多计造

价约 647 万元。

2.未规范开展竣工决算。48 家单位共 563 个项目未及时

办理竣工财务决算，387 个已竣工项目未及时办理物业资产

移交及资产账务登记，24 个项目财务决算后未及时进行账务

调整，3 个项目未及时办理竣工备案及移交工程竣工档案。

五、国有资产管理审计情况

在部门预算执行、国有企业财务收支等审计项目中，审

计持续关注了 6家区直单位及所属事业单位的行政事业性国

有资产以及 1 家区属国企的国有资产管理使用情况，发现的

主要问题有：

（一）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方面

1.固定资产账实不符。2 家单位共 324 件账面固定资产

无法找到实物，涉及金额 72.06 万元。

2.资产使用效率不高。3 家单位的部分固定资产闲置或

使用率低。

3.未经集体决策让渡国有资产收益。1 家单位未经集体

决策，将单位停车场收益权无偿交由物业服务公司,涉及停

车场收益 12.50 万元。

4.未规范管理公务用车。1 家单位未开展台账登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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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公示公务用车的行驶里程、维修费用等使用信息。1 家单

位登记的 38 张公务用车加油卡不再使用后未及时注销，且

实体卡均已遗失。

（二）国有企业资产管理使用方面

1.未规范管理企业物业资产。1 家区属国企 2023、2024

年末的物业空置率分别为 32.53%、35.07%，两年涉及空置租

金共约 16,260.71 万元。2004 年以前取得的两处共 303 ㎡物

业至今未完成产权确认手续或未取得实际控制权。2021 至

2024年期间将位于惠州市的9套房屋以月租金单价低于1元

/㎡的价格出租给个人。

2.未经集体决策出借大额资金。1 家区属国企的 3 家全

资子公司在未经集体决策的情况下共向母公司出借资金

464,000 万元。

3.未严格执行采购审批程序。1 家区属国企全资子公司

未遵守集团内控制度，导致44笔单一来源采购事项共851.92

万元的合同款未经审批便予以支付。

4.未严格审查补充协议合理性。1家区属国企的全资子

公司在未经集体决策情况下以签订补充协议的方式调整项

目服务类别构成，影响增值税税率，造成公司可抵扣进项税

额损失24.49万元。

六、审计移送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情况

2024 年 8 月以来，区审计局共发出移送处理书 9 份，移

送违法违规问题线索 32 起，涉及金额 44,330.78 万元，移

送处理涉及人员 5 人。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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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移送纪检监察部门的违法违纪问题线索。共发出

移送处理书 4 份，问题线索 4 起，主要是公职人员利用职务

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牟利、工作不负责任或疏于管理造成财政

资金巨额损失浪费等问题。

（二）移送财政管理部门的违规问题线索。共发出移送

处理书 3 份，问题线索 26 起，主要是政府采购项目投标供

应商之间串通投标、未按时办理财务决算及资产转固等问

题。

（三）移送其他监督管理部门的违规问题线索。共发出

移送处理书2份，问题线索2起，主要是涉嫌骗取政府补偿款、

违规采购医用耗材等问题。

七、审计建议

过去一年，全区各单位迎难而上、克难而进，推动各项

事业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今年是“十四五”决战收官、

“十五五”谋篇布局之年，是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

范区、河套合作区建设第一阶段发展目标的大考之年，是深

圳经济特区建立 45 周年和福田建区 35 周年，做好今年工作

责任重大，结合审计发现的问题，建议:

（一）完善财政收支管理机制，确保财政资金落实见效。

完善全口径财政预算管理体系，健全专项债券“借、用、管、

还”的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体系，及时收缴及规范使用各类

非税收入，持续跟踪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情况，确保转移支付

资金实现既定政策目标。

（二）强化单位内控管理，保障民生资金规范使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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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健全单位内部控制制度，严格规范政府采购程序及合同履

约管理，完善民生补贴资金发放审核机制，确保各类民生政

策资金发放准确、用到实处。

（三）健全重大政策体系，提升资产管理效能。优化完

善产业用房租赁机制，加强产业用房内部监督管理，及时收

缴物业租金，推动落实高质量教育发展政策，严格教育专项

经费收支管理。

（四）加强工程建设监督，优化政府投资全流程管理。

坚持“以收定支”原则统筹安排政府投资计划，强化项目前

期管理，提升合同签订质量，保障工程建设施工质量，严格

工程造价管理，监督服务机构履职尽责，保障各项民生工程

保质保量如期完成。

（五）严格国企国资管理，监督权力规范运行。严格落

实重大经济事项集体决策要求，加强企业物业资产管理，强

化下属公司采购监管及合同履约管控，严防法律支付风险，

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本报告反映的是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

发现的主要问题。审计机关已依法征求被审计单位意见并出

具审计报告，对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依纪依法移交有关

部门进一步查处，有关部门单位正在积极整改,区审计局将

加强跟踪督促，按有关规定报告整改情况。


